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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管理对象：学校自主设立及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
构或组织合作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包括
学科性的研究所、跨学科门类的研究中心（馆、实
验室）及研究院。

注：

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各级高端（新型）智库、2011协
同创新中心等政府部门依托我校设立的研究机构，按照相关设立单位管
理办法执行。相关设立单位管理办法中未明确的内容，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职 责



单位 功能 主要职责

社会科学研
究院

宏观管理
部门

① 制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宏观政策和规划。
②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③ 受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变更等事项。
④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进行考核与评估。

各学院（系）
及其他挂靠
或隶属单位

行政主管
部门

① 对挂靠或隶属本单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布局与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组织论证研究机构成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② 制定挂靠或隶属本单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细则，落实研究机构
建设所需的支撑条件。
③ 对挂靠或隶属本单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人事、财务、场地、设备
等进行日常管理。
④ 配合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挂靠或隶属本单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的考核与评估工作。



第三章 设 立



机构类别 研究方向 研究团队 经费 其他

研究院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发展规划与目标，原
则上跨学科门类组建，
具有多个交叉研究方
向。

有本领域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带
头人，及学术思想活跃、科研
业绩优秀、团结协作、结构合
理的研究团队，拥有专业技术
高级职务人员不少于15人，专
兼职人员总数不少于30人，其
中专职人员人数不得少于总人
数的三分之二。

不少于3000万元
工作条件

机构管理章程
工作计划

研究中心
（馆、实
验室）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发展规划与目标，且
研究方向不与已有的
研究机构重复。应当
跨2个及以上一级学
科，具有多个交叉研
究方向。

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及年
龄层次和学科结构合理、分工
明确的研究团队，拥有专业技
术高级职务人员不少于9人，其
中专职人员人数不得少于总人
数的三分之二。

人文类：不少于300万元
社科类：不少于500万元

与国内外大学、研究
机构或组织合作设立
的研究机构，合作方
在该研究领域内有较
高的学术水平和影响
力。

研究所
以现有二级学科为依
托，具有多个相对稳
定的研究方向。

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拥有
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专职人员6人
及以上。

/ /

 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① 负责人正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研究院与研究中心（馆、实验
室）负责人正职年龄可适当放宽，负责人正职原则上应具有专业技术
正高级职务；负责人副职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且原则上应具有专
业技术副高级及以上职务。

② 学术造诣较深，思想政治素质优良，师德高尚、学风严谨，富有开
拓精神和组织领导能力。

③ 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兼任2个及以上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正职。

④ 有校外或境外学者在研究机构兼任负责人的，应符合学校人事处、
外事处等相关部门的规定。



申报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起人或团队应当向社会科
学研究院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①《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申报评审表》；

② 机构章程、管理办法等相关材料；

③ 已获得校外资源支持的，还应提交明确的资源投入承诺或相关协议
材料。



申报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般需经过相应的学术论证，
并遵照下列程序：

建设方案
拟挂靠或
隶属单位

本单位学学术
委员会（或相
应的组织）

社会科学
研究院

文科学术咨
询委员会

校务会议

提出 同意

论证

论证

批准

学 校
发文

发起人或团队



申报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馆、实验室），一般需经过
相应的学术论证，并遵照下列程序：

建设方案
拟挂靠或
隶属单位

社会科学
研究院

文科学术咨
询委员会

学校文科
发展领导

小组

提出 同意

论证批准
学 校

发文

发起人或团队

特殊情况：因人才引进或社会资源利用等的需要，学
校也可直接启动快速审批机制，由校务会议或文科发
展领导小组会议直接决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馆、
实验室）的设立。



申报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一般需经过相应的学术论证，
并遵照下列程序：学院（系）学

术委员会（或
相应的组织）

党政联席

社会科学
研究院

文科学术咨
询委员会

校务会议

规划 同意

论证批准
学 校

发文

学院（系）

特殊情况：因人才引进或社会资源利用等的需要，学校也可直接
启动快速审批机制，由校务会议或文科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直接决
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



第四章 运行与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挂靠或隶属单位应切实加强党建工作，
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学习教育活动。研究所、研究中心（馆、实验
室）及非实体性研究院的党建工作归口其挂靠或隶属单位党组织
管理。实体性研究院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应及时成立党的
基层组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管理工作，应遵循学校有关规定，
依托学科所在学院（系）进行日常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实行院长（主任、所长）负责制，院长
（主任、所长）负责研究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院长（主任、所
长）每届任期一般为4年，期满后应接受评估，合格者方可连任，
原则上连任不超过2届。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职数原则上不超过4名。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需变更主要负责人、名称、挂靠或隶属
单位的，应经其挂靠或隶属单位同意后，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
变更申请，由社会科学研究院报送分管校领导审核，再由学校发
文公布；如需变更其他负责人的，应经其挂靠或隶属单位同意后，
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变更申请，由社会科学研究院审核。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讨论决
定本机构重大事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建立学术秘书制度，秘书在研究机构负
责人领导下处理机构日常事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加强中英文网站的
建立、维护、管理，及时公开、更新机构信息，发布工作动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因工作需要聘请校外兼职人员的，应由
其挂靠或隶属单位严格把关，并按照学校关于外聘人员的相关规
定聘用和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得自行设立子机构、分机构、子中心、
分中心等直属、附属机构。如确需下设子机构、分机构、子中心、
分中心等直属、附属机构，应经挂靠或隶属单位同意后报社会科
学研究院审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依相关程序申请刻制公章，任何研究
机构不得私自刻制。学校自主设立的研究机构，除符合学校规定
的小额分散采购合同外，研究机构原则上不能以本机构名义对外
签约。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设立的研究机构，必
须按照合作协议有关约定规范使用公章。已刻制公章的研究机构，
其挂靠或隶属单位应按照学校的印章管理规定，建立本单位研究
机构公章管理细则，切实加强研究机构公章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得私自开立账户，不得以浙江大学或该
研究机构的名义举办或参与任何形式的经营性活动和办学活动。



第五章 考核与评估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实行年终报告制度，各研究机构应于每年
1月向挂靠或隶属单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院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
告和本年度工作计划。社会科学研究院对不提交年终报告的研究
机构可责令整顿。

 各单位应每年组织召开挂靠或隶属本单位研究机构的交流汇报会，
并向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交研究机构管理工作总结报告。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考核与评估工作，原则上由社会科学研究院每3
年统一组织一次，由挂靠或隶属单位负责具体实施，并将考核评估结果报
送至社会科学研究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考核评估细则由社会科学研究院另行制定。

考核评估结果

表
彰

较差 优秀 不合格

二
次
评
估

限
期
整
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学校文科发展领导小组或校
务会议审议批准后予以撤销：

① 未完成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或与国内外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协议未能正常
履行或到期不再续约的；

② 成立两年内，没有以研究机构名义正常开展学术活动或拒绝接受评估的；

③ 无正当理由，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及时递交年终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的；

④ 研究机构的活动或其成员发表的言论违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法律法规的；

⑤ 以浙江大学或该研究机构的名义举办或参与任何形式的经营性活动或办学活动的；

⑥ 限期整改后仍未达到考核标准或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

⑦ 不服从挂靠或隶属单位管理的；

⑧ 违规聘请校外人员的；

⑨ 不遵守学校印章管理制度的；

⑩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或给
学校造成重大损失的。

 除本条第①项情形外，被撤销的研究机构负责人正职在3年内不得担任新的研究机构
的负责人。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运行中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该研
究机构负责人及其挂靠或隶属单位责任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并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校名冠用管理按照《浙江大学校名
非经营性冠用管理细则》（浙大校办〔2014〕10号）执行。

学院（系）自主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及时向社
会科学研究院登记备案，并参照本办法对其进行严格管理。

学校给予特殊支持政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按已确定
的政策执行。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管理办法》（浙大发社科〔2016〕2号）、《浙江大学文科
校设研究院管理办法》（党委发〔2013〕23号）同时废止。

http://xwfw.zju.edu.cn/gfxwenjianku.php?keywords=%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6%A0%A1%E5%90%8D%E9%9D%9E%E7%BB%8F%E8%90%A5%E6%80%A7%E5%86%A0%E7%94%A8%E7%AE%A1%E7%90%86%E7%BB%86%E5%88%99&searchSpan=fuzzySearch&searchBy=byTitle&params=%E3%80%8A%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6%A0%A1%E5%90%8D%E9%9D%9E%E7%BB%8F%E8%90%A5%E6%80%A7%E5%86%A0%E7%94%A8%E7%AE%A1%E7%90%86%E7%BB%86%E5%88%99%E3%80%8B&postflag=1&orderby=&yjpt_laiy=&yjpt_fe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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